《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场所“放管服”改革提高监管水平的通知》
（一）前置条件 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。 （二）布局设置 具备保密条件，设有单独的公章刻制间及存放成品公章的保管库房或者保险柜。 （三）安全防范 1.安装并使用符合公安部标准要求的公章刻制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、相关刻章设备。 2.建立内部安全巡查、消防监管、验证登记、嫌疑报告、成品章保管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。 3.在刻章部主要通道、业务前台等重要部位安装并使用视频监控设备，视频资料留存30日以上。 （四）从业人员 法人及从业人员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持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；未从事过诈骗、伪造印章等违法犯罪，无重大犯罪嫌疑。
